
企业名称登记申请书

注：请仔细阅读本申请书《填写说明》，按要求填写。
	□企业名称登记申请

	申请企业名称
	（申请组建集团时母公司需填写：集团名称                                  ）

	企业住所地
	                  省（市/自治区）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注册资本（金）
	                  万元
	币种
	

	投资总额（外）
	                  万元
	币种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投    资    人
	内    资
	名称或姓名
	证照号码

	
	
	
	

	
	
	
	

	
	
	
	

	
	
	
	

	
	
	
	

	
	外    资
	名称或姓名
	国别(地区）
	出资额（万元）
	币种
	出资比例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

	 具体经办人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授权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授权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3、同意□不同意□领取《企业名称保留告知书》。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登记申请书填写说明

注：以下“说明”供填写申请书参照使用，不需向登记机关提供。

本申请书适用于申报企业名称。

申请人应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申报企业名称，所提供信息应当真实、合法、有效。

 “企业类型”栏应根据以下具体类型选择填写：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营业单位、外资企业等。

“经营范围”栏只需填写与企业名称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相一致的主要业务项目，应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填写。

申报企业名称，申请人为全体投资人。其中，自然人投资的由本人签字，非自然人投资的加盖公章。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应在粘贴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上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字确认“与原件一致”。

“投资人”项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